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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矿业权出让方式政策演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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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矿业规律的矿业权出让方式高度重视，多次出台文件作
出部署。为深入领会中央关于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精神，系统梳理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矿业权出让

方式管理政策历史沿革，深入分析了我国矿业权出让从以申请批准方式无偿授予，到全面推进矿业权招拍挂

有偿出让管理政策演变的原因，总结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矿业权出让方式管理政策

建议，为推进矿业权出让方式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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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属
于国家所有。国家通过出让矿业权，实行矿产资源

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实现对矿产资源的配置和

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符合

市场经济要求和矿业规律的矿业权出让方式高度重

视，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２０１７年中办、国办印发《矿业权出让
制度改革方案》，先后对矿业权出让方式改革作出

了部署。为深入领会中央关于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

精神，本文对我国矿业权出让方式管理政策演变进

行梳理、分析，并针对当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

策建议，为推进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１　管理政策历史沿革

１．１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矿产资源勘查开
采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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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矿产资源管理领域，矿产资源

勘查、开采由国家投资，国有地勘单位按照国家计划

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找矿成果上交国家，国家将

矿产资源查明储量以无偿划拨方式，由国有矿山企

业开采，实行国有国营。

１．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矿业权出让实行申请
批准方式无偿授予

　　改革开放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工作迅速发
展，由于矿产资源管理法制不健全，在工作中存在不

少问题，为此，国家１９７９年开始组织专门力量起草
《矿产资源法》，１９８６年颁布实施，提出探矿权、采矿
权的概念，建立了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登记管理制

度，明确规定：“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登记。开

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１９８７年颁
布实施的配套法规《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

法》和《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采矿登记管理暂行办

法》，对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主体、申请审批程序等

作出了具体规定。

按照１９８６年《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规
定，国家对探矿权、采矿权出让实行以申请批准方式

无偿授予，即使申请登记的勘查、开采范围是国家出

资形成的矿产地，也不向探矿权人、采矿权人收取价

款或出让收益。

１．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矿业权出让以申请批
准为主，探索推进以招标、拍卖、挂牌方

式出让，实行有偿取得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矿产资源
勘查、开采投资主体除国有地勘单位和国有矿山企

业外，还出现了私营、个体、外商等多种经济类型的

主体，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矿业权无偿授予制度，

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家

出资开展勘查探明的矿产地，被非国有单位无偿占

有，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为此，１９９６年修正后的《矿产资源法》，建立了
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但探矿权、采矿权的

出让仍实行以申请批准方式授予。１９９８年颁布实
施的配套法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扩展了矿业权出

让方式，增加了招标出让方式，对出让国家出资勘查

并已探明矿产地的探矿权、采矿权，收取探矿权价

款、采矿权价款。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和规范矿

业权市场，２０００年国土资源部印发了《矿业权出让
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２０００〕３０９号），进
一步扩展了矿业权出让方式，增加了拍卖出让方式。

由于文件对矿业权出让方式的适用情形没有明确规

定，在执行中不具有强制执行性，各地矿业权出让方

式选择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存在以申请批准和

招标拍卖方式出让的“双轨”制，政策执行不够规

范。

为规范矿业权出让行为，明确矿业权出让方式

的适用情形，增强政策执行刚性，２００３年国土资源
部印发了《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

（实行）》（国土资发〔２００３〕１９７号），在已有出让方
式基础上，增加了挂牌出让方式，规定了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方式的适用范围，矿产地必须以招标、拍

卖、挂牌方式出让，对无需勘查即可直接开采的矿产

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直接出让采矿权；同时，

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和利用资源，还对招标方式

适用范围还作出了专门规定。

各地对以招标、拍卖方式出让矿业权进行了积

极探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从砂石等建材类矿产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矿产。如

浙江省２０００年首次以拍卖方式出让普通建筑石料
采矿权，２００３年完成了普通建筑石料采矿权有偿使
用单轨运行［１］；２０００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成立后，
就把矿业权市场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进行了

积极探索，２００２年下发了《关于整顿规范建材矿山
开采秩序 推进采矿权招标拍卖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全省石料、河砂等乙类矿产资源停止了采矿权行

政审批，全部采用招标、拍卖方式公开有偿出让［２］。

１．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招拍挂方式出让矿业
权范围不断扩大，增加了协议出让方式

　　随着矿业经济复苏，矿产品价格上涨，勘查、开
采技术进步，简单以矿产地作为招拍挂出让矿业权

的标准，不完全符合地质工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

对成矿富集区和沉积型矿产，虽然地质勘查工作程

度不高，达不到矿产地标准，但勘查风险已经很低，

以申请批准方式出让，申请人取得探矿权容易获得

超额收益，不利于维护国家权益，并极易导致炒卖矿

业权的行为，扰乱矿业市场秩序。

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
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５〕２８号），要求
全面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采取市场竞

争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规范矿业权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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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探矿权、采矿权无偿和有偿取得“双轨制”问题

的有效措施。

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２００６年国土资源部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

资发〔２００６〕１２号），根据矿产资源自然赋存特点和
以往地质工作程度，将矿产资源勘查分为高风险、低

风险、无风险三类，实行不同的出让方式，对高风险

类勘查以申请批准方式出让探矿权，对低风险类勘

查以招拍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出让探矿权，对无风

险类勘查以招拍挂等市场竞争方式直接出让采矿

权；同时，增加了矿业权协议出让方式，对应以招拍

挂出让的，符合规定情形，经批准可以不实行招拍

挂，以协议方式定向出让给投资主体。

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纷纷出台了规范矿

业权出让方式管理政策，一些地方在国家政策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了招拍挂出让范围，以招拍挂方式出

让的探矿权所占比例越来越高，２００６年以来近 １０
年里，采矿权以协议方式出让占比４６．８７％，以招拍
挂方式出让占比３８．９２％［３］。

１．５　２０１５年至今，全面推进招标、拍卖、挂
牌方式出让矿业权，严格限制协议方式

出让矿业权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国家对１９个省（区、市）开
展矿产资源领域专项审计，发现一些地方没有严格

执行招拍挂出让管理政策，擅自扩大协议出让矿业

权范围，违规出让矿业权，造成国家权益受损。按照

国务院决策部署，２０１５年国土资源部印发了《矿产
资源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国土资发

〔２０１５〕１００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矿产资源
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并要求研究完善矿业权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管理办法，扩大市场竞争出让矿业权范

围，进一步严格规范协议出让。

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矿业规律的探矿权

采矿权出让方式，原则上实行市场化出让。

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土资源

部工作安排，落实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加大推进矿业

权招拍挂出让力度，严格限制矿业权协议出让。据

统计，至２０１６年，全国有２３个省（区、市）全面实行
招拍挂方式出让矿业权［４］。

为充分发挥市场在矿产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和政府的作用，全面推进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切

实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２０１７年中办、国办印发了
《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在山西、福建、江西、

湖北、贵州、新疆等６个省（区）开展矿业权出让制
度改革试点，探索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除协

议出让等特殊情形外，对所有矿业权一律以招拍挂

方式公开出让，由市场判断勘查开采风险，决定矿业

权出让收益；同时严格限制矿业权协议出让的范围，

仅限定在国务院确定的特定勘查开采主体和批准的

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大中型矿山已设采矿权深部。

《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对矿业权出让制度改

革作出了顶层设计，为我国矿业权出让方式改革指

明了方向。

２　管理政策演变原因分析
我国矿业权出让方式，从 １９８６年《矿产资源

法》确立以申请批准方式无偿授予，经过３０多年管
理政策演变，正朝着全面实行矿业权招拍挂竞争出

让方向推进。据学者通过对美国、澳大利亚等７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矿业权出让方式系统研究，以申请批

准方式出让矿业权是这些国家最普遍的做法［５］。

可以说，在矿业权市场化出让方面，我国已走在了世

界前列。深入探究我国矿业权出让方式管理政策大

变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２．１　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辅助性作用到基础性作

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矿产资源管理积极顺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持续减少行政手段，增加使

用经济、市场、法律手段。为优化矿产资源优化配

置，大力引进各种经济类型投资主体，积极推进市场

竞争方式出让矿业权，在出让方式上，从增加招标到

拍卖再到挂牌；在出让范围上，从矿产地到低风险、

无风险勘查开采区再到所有区域；在出让政策执行

上，从可选择性执行到刚性必须执行，充分显示了矿

业领域市场化不断发展成熟。

２．２　我国地质工作程度总体较高的基本国
情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
各类矿产资源，国家把地质工作摆到了“先行”地

位，举全国之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经过几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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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投入，已基本消灭了地质工作空白区，我国陆

域中比例尺区域地质调查实现了全覆盖［６］，发现了

大量矿（化）点和矿化线索，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全

球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利用财政资金开展的地

质工作程度总体相对较高，为我国实行招拍挂出让

矿业权奠定了较好的地质工作基础。

２．３　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
推动作用

　　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后矿业经济尚不景气的时候，就
有专家学者对地方政府通过经营矿业权增加财政收

入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对探矿权实行统一有偿

出让，可能会与政府管理矿产资源的目标相背离，不

利于最大限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７］；有的学者认为

政府经营矿业权大有可为，应该严格限制矿业权申

请审批方式，采取招标和拍卖方式［８］。自２００３年矿
业经济复苏后，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重视矿产资源

管理工作，把矿业权出让作为增加地方财政来源的

重要途径，加大地方财政资金开展矿产勘查工作力

度，经营矿业权，大力推进以招拍挂等市场竞争方式

出让矿业权，获取高额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２．４　登记管理机关规避行政风险是一个重
要因素

　　随着矿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矿产资源相关税费
政策未能及时进行调整，矿产资源开发一度成为暴

利代名词，矿业权管理人员一度成为各方资本重点

“围猎”的对象，矿业权管理是廉政风险高危岗位，

是重点防范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指出要加

强对矿业权出让等重点领域和环节廉政风险防范。

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为规避矿业权出让行政风险，

主观意愿上选择尽可能减少行政审批自由裁量权，

尽量采用市场竞争方式公开，直至全面实行招拍挂

方式出让。

３　管理政策演变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３．１　管理政策法律依据不足
１９９６年修正后的《矿产资源法》建立了探矿权、

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１９９８年配套行政法规确定了
探矿权、采矿权以申请批准和招标两种出让方式，为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管理机关通过出台规

范性文件调整完善矿业权出让管理政策，增加了拍

卖、挂牌和协议出让方式。但是社会各方面包括管

理部门内部，对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高风险勘查区探

矿权认识不一致，存在分歧，仅以规范性文件调整矿

业权出让方式管理政策，法律效力不足，在政策执行

中也存在不到位的问题。

３．２　各地管理政策不统一
由于矿产资源法律法规修改滞后，矿业权出让

方式管理政策调整主要是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进

行，各地在国家政策基础上，同时根据本地区实际和

本地区管理需求，出台了本地区矿业权出让方式管

理政策，各地管理政策演变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存在

一定的差异，导致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管理

政策不一致，甚至差异较大的问题，有的省份全面实

行招拍挂方式出让矿业权，有的省份仍然主要以申

请批准方式出让探矿权［９］。

３．３　以“价高者得”方式出让矿业权与矿产
资源管理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国家管理矿产资源的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矿业
权出让时出让金额越高越好，而是要能够找出、管

住、用好矿产资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坚实矿产资源保障。在管理实践中也发现，大型矿

山企业、地勘单位、外商投资企业等专业投资主体，

对许多地方勘查风险程度较高区块的探矿权实行

“价高者得”的竞争出让方式不愿参与，导致虽然以

市场方式出让矿业权，但对矿产资源配置优化程度

达不到预期目的。

３．４　社会投资者主动寻找找矿靶区积极性
受抑制

　　以申请批准方式出让矿业权，社会投资者为获
得成矿潜力较好的区块，会在申请之前开展资料搜

集、分析研究、野外踏勘等大量前期工作，有利于充

分调动社会投资者寻找有利找矿靶区的主动性、积

极性，发现大量国家不掌握的找矿线索。以招拍挂

方式出让矿业权，社会投资者即使发现成矿条件较

好地区块，也极有可能不能获得该区块矿业权，因此

会出现社会投资者不去主动寻找找矿靶区的情况，

而是等待国家发布招拍挂出让矿业权信息，再决定

是否参与竞争。

３．５　管理到位存在困难
以招拍挂方式和以申请批准方式出让矿业权，

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其管理理念也完全不同。

以申请批准方式出让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按照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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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提交的申请“被动”审批；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矿

业权，登记管理机关要“主动”作为，提前统筹谋划，

确定出让的规模、时序、矿种、区域等。在管理实践

中管理机关主动作为存在困难，特别拟出让矿业权

的科学确定，以及出让时机的把握等，在现有人力、

财力情况下，运作好是很不容易的。否则，矿产资源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将会遇到困难。

４　完善管理制度政策建议

４．１　全面深入总结经验做法，及时将管理政
策上升为法律制度

　　２００７年中办、国办出台了《矿业权出让制度改
革方案》，在山西、新疆等６省（区）部署开展矿业权
出让方式改革试点，进一步健全完善矿业权出让方

式管理制度。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在法治轨道

上开展工作，确保依法行政，需要对全国各地改革探

索特别是重点对中央确定的６个改革试点省的经验
做法，进行全面深入总结，将现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

矿业权出让方式规定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及时

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提高法律效力。对争议较大

短期内尚难以达成一致认识的做法，需要组织力量

开展专题调研、听取各方意见、吸收借鉴国外做法，

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新建立的矿业权出让方式管理

制度，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矿业规律。

４．２　综合设置矿业权招拍挂出让条件，优化
矿产资源配置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
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在招拍挂出让矿业权时，不能仅仅

局限于眼前利益（出让时成交价格高低），更要考虑

长远利益（出让后勘查开采对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效

益），要综合资金、技术、业绩、诚信等要素设置竞争

条件，防止简单地“唯价高者得”，实现矿产资源优

化配置。出让生态环境敏感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矿业

权，应科学设置准入门槛，明确勘查开采时应遵守的

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确保竞争取得矿业

权的投资主体具有资金、技术优势，有良好的信誉和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勘查开采，保

护生态环境，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出让战

略性紧缺矿产矿业权，要将勘查投入、勘查进度、资

源开发利用等作为设置出让条件的重要内容，防止

矿业权炒作、圈而不探、圈而不采。

４．３　规范完善协议方式出让，作为招拍挂出
让矿业权的有益补充

　　以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
权，在管理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管理不规范的问题，需

要严格限制，但不能否定其作为招拍挂出让矿业权

的有益补充。对于管理不规范的问题，需要进一步

完善管理制度，使制度具有刚性和可执行性，既能简

化操作又能限制自由裁量权。对于作为招拍挂出让

矿业权的有益补充，要充分发挥其优势，弥补招拍挂

出让矿业权的不足，如推进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和整

装勘查，对已设矿业权包围着的中间小块地带或周

边零星资源，通过协议出让给整合主体或整装勘查

主体，有利于整合工作、整装勘查工作顺利推进，也

有利于后续整装勘查、规模开发和充分利用资源。

４．４　与时俱进提升管理理念和管理能力，科
学有序出让矿业权

　　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发挥市场对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稳定资源保障，这对管理机关管理理念、

管理能力、管理态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在新时

代要有新作为，更加需要管理机关主动加强对成矿

规律、地质构造等基础地质工作研究，优选出有利的

找矿区块，降低出让的探矿权找矿风险，提高社会投

资者参与竞争的积极性；需要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

形势和矿业发展形势研究，合理确定各矿种矿业权

出让数量计划安排，做到有序出让矿业权；需要密切

跟踪产业发展布局，科学编制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规

划，科学设置和布局矿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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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属矿产矿业权出让总量在减少，但非金
属矿产探矿权和采矿权所占比重却在增加，矿产种

类的这些变化说明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和开发将是未

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应该引起重视［３，４］。

（２）２０１５年是矿业权出让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可能与矿业权审批管理方式变化有关。２０１５年以
后，采矿权数量急剧减少，可能与生态保护区矿业权

限制有关［５，６］。未来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将会提出越

来越高的要求，矿政管理要适应新的形势，作出一些

新的调整［７，８］。

（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以协议出让探矿权和采矿权
数量增加幅度较大，可能与２０１５年矿业权统一配号
升级变化有关。对２０１５年之前的配号流程进行优
化再造，给地方矿管部门有了更多的选择。矿业权

审批制度改革后，如何进一步加强监测监管，提高矿

产资源管理效能，将是矿产资源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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